
邮政投递电话：48612196 法律顾问：重庆言实律师事务所 印刷：华商数码重庆分公司 审读：每期杨宏 金方霞 一版魏源森 二版杨莹

文
艺
副
刊XINXI 信 息 本版主编：简小军 组版：王艺

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

QIJIANG RIBAO 44
《重庆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年3月1日起施行

居民未按规定分类投放

最高罚300元
11月25日，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重庆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后简称《条例》），将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条例》共9章，69条，内容主要包括：规范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完善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促进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强化各方

职能职责，合理设置法律责任等。

《条例》规定，重庆生活垃圾按照国家标准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

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

《条例》要求电子商务、快递企业、农贸市场等减少过度包装，依法禁

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单位和个

人应当厉行节约，履行源头减量责任。另外，《条例》要求，单位和个人不

得浪费食物。餐饮经营者、餐饮外卖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适

量点餐。

对于未在指定地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条例》也规定了相应的法

律责任。

《条例》规定，单位未在指定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多次违反投放规定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个人未在指定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多次违反投放规定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一百元以上三百元

以下罚款。

《条例》还规定，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单位将已分类投放的生活

垃圾混合收集、运输，或者未分类接收并分类处理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

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据11月29日《重庆晨报》

《重庆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11月25日，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

通过《重庆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于2022年3月1日起施

行。

《条例》共9章，69条，内容主要包括：规范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促进源头减量和

资源化利用，强化各方职能职责，合理设置法律责任等。

生活垃圾如何分类1
重庆生活垃圾按照国家标准分为四类：

有害垃圾 可回收物 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

生活垃圾如何管理？2
城市管理部门是生活垃圾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生活

垃圾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

生活垃圾管理事务性工作由其所属的环境卫生事务机

构负责。

处理如何收费？3
按照“谁生产、谁付费”的原则，逐步探索建立计量收

费、差别收费、利于收缴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农村地

区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用，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社会捐赠、村民

委员会筹措、农户缴纳等方式筹集。

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收集设施如何建？4
新建、改建或者扩建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及本市

相关标准、规范，配套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

配套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建设、同时交付使用；建设工程分期建设的，配套生

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应当与首期工程同时交付使用。

没有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或者已有设施不符合生活

垃圾分类标准的，应当予以补建、改造，并达到标准。

谁是管理责任人？5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办公

场所，其单位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物业服务

企业为管理责任人；单位自行管理的，单位为管理责任人。

住宅小区由业主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

物业服务企业为管理责任人。

道路、广场、公园、公共绿地、公共水域等公共场所，其

管理部门委托服务单位管理的，服务单位为管理责任人；管

理部门自行管理的，管理部门为管理责任人。

机场、客运站、轨道交通站点以及旅游、文化、体育、娱

乐、商业等公共场所，其经营单位委托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管

理的，物业服务企业为管理责任人；经营管理单位自行管理

的，经营管理单位为管理责任人。

无法确定管理责任人的，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确定管理责任人并向责任区域公示。跨行政区域

的，由共同的上一级城市管理主管部门确定并向责任区域

公示。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所辖区域内管理责

任人履行管理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

垃圾分类指导员6
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员制

度。

区县（自治县）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指导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员，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监督工作。

未在指定地点分类投放
生活垃圾如何处罚？

7

单位未在指定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多次违反投放规定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个人未在指定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多次违反投放规定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处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罚款。

管理责任人未履行
法定义务如何处罚?

8

违反本条例规定，管理责任人未按照要求设置收集容

器或者指定投放地点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

正，处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管理责任人将其他垃圾交由不符合

规定的单位进行经营性收集、运输或者处理的，由城市管理

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分类收集、运输和
处理规定如何处罚？

9

《条例》还规定，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单位将已分

类投放的生活垃圾混合收集、运输，或者未分类接收并分类

处理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公众如何监督
生活垃圾分类？

10

鼓励公众参与生活垃圾管理的监督活动，对违反生活

垃圾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或者投诉。

城市管理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举报和投诉的方

式，依法处理有关生活垃圾管理方面的举报和投诉。


